
厦海工信函〔2023〕66 号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第 D17 号提案

办理情况答复的函

尊敬的陈庆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设立新材料产业高层次人才聚集核心区及出

台配套支持政策的建议》由海沧区委组织部、区工信局、区人社

局、区教育局、区建设与交通局办理，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

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感谢委员对海沧区人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提案围绕吸引新

材料人才来海沧发展、留住新材料人才扎根海沧，打造国际一流

新材料人才聚集基地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为我区进一步发展新

材料产业很有启发和帮助。

近年来，海沧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益企服务”

机制，加强人才激励政策。区工信局会同会办单位对提案进行研

究分析，认真梳理总结工作情况，并根据提案建议找出存在的问

题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二、措施与成效

（一）新政引领，打造国际一流人才湾区



《海沧区全面建设国际一流人才湾区的实施意见》（下称“《实

施意见》”）于2023年8月9日正式发布，相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

等人才政策到期废止。《实施意见》注重与省、市以及区里原有政

策的衔接，同时对标国内先进地区，针对人才群体性诉求和实践

需要，将各方普遍关注、意见比较一致的问题，以改革创新、制

度先行的思路对政策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国际一流

人才湾区15条”，为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青年人才、产业人才、科

创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大力提升人才生态环境，全面建设国际一

流人才湾区提供更为有力的政策支撑。

（二）具体举措与成效

1．厦钨新能所在片区位于海沧台商投资区和厦门自贸区“双

区”叠加区域，配合市委组织部牵头开展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集

聚平台工作，我区正在积极争取平台和政策落地。

2．区委组织部积极鼓励新材料产业，特别是厦钨新能上下游

相关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落户海沧，为新材料产业补链强链，主动

协助企业申报省市区人才计划，例如：为厦钨新能供货的佳裕新

材料已于2022年入选厦门市第十五批“双百计划”人才企业，委

员本人入选海沧区首批领军人才、现正申报厦门市拔尖人才。

3.《实施意见》出台后企业人才可享受待遇：一是青年人才

引进补贴，在毕业生工作满六个月、三年后分别给予博士研究生

最高 18 万元补贴、硕士研究生最高 12 万元补贴，“双一流”本

科生最高 8 万元补贴，普通本科生最高 2 万元补贴。叠加市级政

策后，此项补贴力度已达到全市最高标准。二是产业人才专项奖

励，设立“产业发展人才奖”和“产业创新人才奖”，赋予企业

对骨干人才的自主推荐权，分别给予奖励，增强本土人才的获得



感；对在海沧区人才工作中贡献特别突出的企业、机构等，授予

“产业人才引育贡献奖”，最高 10 万元奖励。三是高技能人才培

养支持。对新获得技师以上职业技能资格的高技能人才给予最高

10 万元补贴，支持技能大师工作室、职业技能鉴定站、职称评审

改革试点等工作。四是鼓励人才创新创业，对核心技术研发具有

推动作用的创新创业人才，给予获得市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的

人才最高 100 万元奖励。对入选市级以上重点引才计划人才，给

予创新类人才最高 150 万元补贴，同时创新性提出基金投资补贴、

融资担保补贴、兼职带教奖励等措施。

4．住房保障方面：一是成立海沧区政策性租赁房工作专班通

过多渠道筹集房源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二是依据《厦门市保障

性商品房管理办法》符合条件的人才可申请保障性商品房。三是

对2021年以后首次来厦新就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大学生提供“五折”

租房租金补贴，6000元/年，共补贴五年。

5．子女就学方面：我区将遵循“就近就便、参考户籍、参考

积分”的原则，根据申请人购房或居住地或企业所在地等综合考

量进行统筹。若属于厦委[2022]25 号文认定的 A+类（杰出人才）、

A 类（国家级领军人才）、B 类（省级领军人才）的厦门市高层次

人才，其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结合本人意愿，在市、

区教育部门推荐的同类优质公办学校就读。C 类（市级领军人才）

的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其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结合本

人意愿和就近入学原则，由市、区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

就读。海沧区教育局加大对人才子女就学工作的支持，将根据学

位情况进行统筹。

6．在职学历（学位）提升方面：加大高技能人才支持力度。



对新获得技师以上职业技能资格的高技能人才给予补贴，支持技

能大师工作室、职业技能鉴定站、职称评审改革试点等工作。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推动计划

（一）围绕新材料产业领域，进一步加强规划布局和政策研

究，制定新材料产业专项政策，吸引更多新材料企业、人才落户

海沧，实现新材料产业人才集聚。

（二）目前，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人才政策已到期，所有

产业人才享受同等待遇。区工信局将根据《实施意见》兑现效果，

再行研究出台新材料产业人才政策。

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领导署名：朱勇

联 系 人：苏让让

联系电话：6051032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 年 8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政协提案办，区政府办。


